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司聲字第412號

聲  請  人 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雷仲達 

代  理  人  陳亮豪  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       

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方仁穎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訴訟終結後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，催告

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，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

請，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。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

款前段著有明文。前開規定，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

者準用之，並為同法第106條所明定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

件，相對人前聲請本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155號裁定准對聲

請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，並聲請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109

號實施假扣押之執行。茲因聲請人已撤回假扣押執行之聲

請，並聲請撤銷前開假扣押裁定，聲請人嗣於民國113年6月

12日以永康郵局000212號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行使權利，惟

相對人迄未行使權利，爰依法請求發還擔保金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以郵局存證信函限期催告相對人就前開擔

保金行使權利，惟依其所提出之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

所示，其存證信函寄送之地址為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

0號，並非相對人之戶籍地址，且存證信函亦非相對人本人

親收，此有存證信函、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影本、本院依

職權查詢相對人之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基本資料等在卷可

稽，則相對人是否居住於上開地址無從確認，即難據此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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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已合法送達相對人。從而，

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，核與首揭規定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　　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　月　　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    司法事務官　張哲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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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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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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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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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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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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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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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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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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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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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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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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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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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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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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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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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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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司聲字第412號
聲  請  人 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雷仲達  
代  理  人  陳亮豪  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       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方仁穎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訴訟終結後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，催告 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，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，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。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前段著有明文。前開規定，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 者準用之，並為同法第106條所明定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，相對人前聲請本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155號裁定准對聲請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，並聲請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109號實施假扣押之執行。茲因聲請人已撤回假扣押執行之聲請，並聲請撤銷前開假扣押裁定，聲請人嗣於民國113年6月12日以永康郵局000212號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行使權利，惟相對人迄未行使權利，爰依法請求發還擔保金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以郵局存證信函限期催告相對人就前開擔保金行使權利，惟依其所提出之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所示，其存證信函寄送之地址為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號，並非相對人之戶籍地址，且存證信函亦非相對人本人親收，此有存證信函、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影本、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基本資料等在卷可稽，則相對人是否居住於上開地址無從確認，即難據此認定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已合法送達相對人。從而，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，核與首揭規定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　　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　月　　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    司法事務官　張哲豪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司聲字第412號
聲  請  人 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雷仲達  
代  理  人  陳亮豪   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        上列聲
請人與相對人方仁穎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訴訟終結後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，催告
     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，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
    聲請，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。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
    3款前段著有明文。前開規定，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
    保 者準用之，並為同法第106條所明定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
    ，相對人前聲請本院112年度司裁全字第155號裁定准對聲請
    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，並聲請本院112年度司執全字第109號
    實施假扣押之執行。茲因聲請人已撤回假扣押執行之聲請，
    並聲請撤銷前開假扣押裁定，聲請人嗣於民國113年6月12日
    以永康郵局000212號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行使權利，惟相對
    人迄未行使權利，爰依法請求發還擔保金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以郵局存證信函限期催告相對人就前開擔
    保金行使權利，惟依其所提出之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
    所示，其存證信函寄送之地址為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00巷0弄0號
    ，並非相對人之戶籍地址，且存證信函亦非相對人本人親收
    ，此有存證信函、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影本、本院依職權
    查詢相對人之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基本資料等在卷可稽，則
    相對人是否居住於上開地址無從確認，即難據此認定催告相
    對人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已合法送達相對人。從而，聲請人
    提出本件聲請，核與首揭規定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　　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 　　月　　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    司法事務官　張哲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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